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1-64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地址自

2011

年

11

月

12

日起由原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388

号变更

为：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

592

号弘元大厦

邮政编码：

310014

公司的电话、传真等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666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1-44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同意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的注册资本由

140,000

万元增加至

147,500

万元，该事

项已取得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 具体公告内容见本公

司于巨潮咨询网披露的第

2011-30

号及

2011-38

号公告。

中融信托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收到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230100100002118(1-1)

，注册资本已从

140,000

万元变更为

147,500

万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关于《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更正公告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披露的《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由于疏忽笔误，上述公告中第二页

"

申购代码为海联讯

"

有误，现将相关内容予以更正。

原内容为：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

"

海联讯

"

，申购代码为

"

海联讯

"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

的网下与网上申购。

更正后的内容为：

本次发行股票申购简称为

"

海联讯

"

，申购代码为

"300277"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

的网下与网上申购。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的其他公告内容未变。 由

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045

、

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

、深纺织

B

公告编号：

2011-36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30

2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3

号深纺大厦六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滨董事长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198,946,4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2%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 （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

198,835,14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股份总数的

59.09%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11,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0.03%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8,946,492

股（其中

B

股

111,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胡宗亥律师、张砚坤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表决结果以及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1-05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万丰奥威

"

）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丰集团

"

）通知：万丰集团因经营和战略投资需要，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万丰集

团将其持有的万丰奥威

2250

万股（占万丰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89％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77％

）有条件

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交通银行为其向该银行申请办理的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质押。

2011

年

11

月

10

日， 万丰集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2250

万股有条件

限售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交通银行的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截止

2011

年

11

月

10

日，万

丰集团共计持有万丰奥威

227,614,131

股有条件限售股股票，占万丰奥威总股本的

58.35％

；累计质押股份为

3850

万股，占万丰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6.91％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87％

。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 最高额质押合同

2

、 公证书

3

、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38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潮汕路西陇中街

1-3

号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波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名，代表股份

15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5%

。 公司

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汕头市西陇化工厂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00

万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002052

编号：

2011-06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

明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195,891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

341,479.847

股的

31.39%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7,195,89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林青松、王建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4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临时）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通

讯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有关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北京子公司收购北京易买特商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下称

"

收购方

"

或

"

公司

"

）与韩国株式会社易买得

（下称

"

出售方

"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作价人民币

400

万元收购出售方

所持有北京易买特商业有限公司（下称

"

标的公司

"

）

100%

股权。 上述交易对价基于出售方提供的标的公司截

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及其他出售方向收购方披露的信息，并不含收购后标的公司将增付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止租赁期间的

325

万租赁费用。

根据出售方提供的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该公司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

24,938,

051.17

元。以该净资产数据为基准净资产，并对标的公司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进

行审计， 如经审计后净资产与该基准净资产存在超过

10%

的差异， 将按实际差异数额相应增减上述交易对

价。

所涉协议尚需商务部批准方可生效。

(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1-47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以通讯

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五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五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有

关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

全体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北京子公司收购北京易买特商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下称

"

收购方

"

或

"

公司

"

）与韩国株式会社易买得

（下称

"

出售方

"

）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在北京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作价人民币

400

万元收购出售方

所持有北京易买特商业有限公司（下称

"

标的公司

"

）

100%

股权。 上述交易对价基于出售方提供的标的公司截

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及其他出售方向收购方披露的信息，并不含收购后标的公司将增付

2008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止租赁期间的

325

万租赁费用。

本监事会同意进行本次收购，认为该项收购交易公正、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所涉协议尚需商务部批准方可生效。

(

以上议案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投票规则：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

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两种方式重复投票，以互联网投票为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提案名称：

１．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

①

补选高祥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②

补选韩珍堂先生为公司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股东（或代理人）在选举中可以行使的有效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候选人

数，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将其有效投票权总数集中投给一位或分散投给数位候选人。 对每个候选人所投的

票数可以高于或低于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并且不必是该股份数的整倍数。 股东（或代理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将投给候选人的票数计入“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栏内，但其对所有候选人所投的票数累计

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该组有效投票权总数，否则视为无效。若股东（或代理人）少投表决票的，少投部分视为自

愿放弃表决权利，在计票时不计为“弃权”。如股东（或代理人）在候选人后的相应表决栏内划“

√

”，则视为所

投票数等于该股东所持股份数。

２．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３．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①

发行规模

②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③

债券期限

④

募集资金用途

⑤

上市场所

⑥

担保条款

⑦

决议的有效期

⑧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⑨

偿债保障措施

（二）上述议案已经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

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公司五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

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

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太原市尖草坪街

２

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张竹平先生 杨飞先生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３

电话：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９

电子信箱（

Ｅ

—

ｍａｉｌ

）：

ｔｇｂｘ＠ｔｉ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本次股东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

一、授权委托书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 高祥明

韩珍堂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

发行规模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

、

债券期限

４

、

募集资金用途

５

、

上市场所

６

、

担保条款

７

、

决议的有效期

８

、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９

、

偿债保障措施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一年 月 日

二、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

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２５

２．

投票简称：太钢投票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太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

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议案

３

，

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３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３．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①

，

３．０２

元代表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１

中对高祥明投票

１．０１

议案

１

中对韩珍堂投票

１．０２

议案

２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①

发行规模

３．０１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②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３．０２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③

债券期限

３．０３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④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４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⑤

上市场所

３．０５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⑥

担保条款

３．０６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⑦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０７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⑧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３．０８

议案

３

中子议案

⑨

偿债保障措施

３．０９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和《关于发行公

司债券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于《关于补

选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表

３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高祥明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韩珍堂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但不包括累计投票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

议案”进行投票；累计投票议案还需另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

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

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

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３．

对于《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人员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

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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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公

告了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9

：

00

4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42,059,7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2.06%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惠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

（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选举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庞惠民先生、蒋国兴先生、章佳欢先生、周进女士、潘亚岚女士、朱慈蕴女士、

严晓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潘亚岚女士、朱慈蕴女士、严晓浪先生为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

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

）庞惠民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蒋国兴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章佳欢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周进女士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潘亚岚女士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朱慈蕴女士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严晓浪先生当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审议《选举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阎喜魁先生、邹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崔亚

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阎喜魁先生当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邹进女士当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2,059,70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箹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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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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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

以书面、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应

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庞惠民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庞惠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庞惠民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蒋国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蒋国兴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庞惠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庞惠民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章佳欢先生、周进女士、庞志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章佳欢先生、周进女士、庞志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

1

）聘任章佳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

2

）聘任周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

3

）聘任庞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晓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刘晓松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晓松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刘晓松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刘宇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庞惠民、章佳欢、蒋国兴、朱慈蕴、严晓浪。 庞惠民先生为召集人。

（

2

）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潘亚岚、蒋国兴、严晓浪。 潘亚岚女士为召集人。

（

3

）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朱慈蕴、严晓浪、庞惠民。 朱慈蕴女士为召集人。

（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严晓浪、潘亚岚、庞惠民。 严晓浪先生为召集人。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任命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室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任命陈迎春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室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陈迎春女士简历见附件三。

本决议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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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

、庞惠民，男，

196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2002

年度浙江省青年创新标兵。

1987

年至

2001

年在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开发部主任、副所长、所长。

2001

年

7

月起任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庞惠民先生持有公司

31,574,

174

股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2

、蒋国兴，男，

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武汉大学，本科学历，记者职称。 曾任浙江日报社新

闻采编等职，现任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同时担任浙江亿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亿

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星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天极峰宽

带通信有限公司董事，杭州阜博通影音传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蒋国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3

、章佳欢，男，

1968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杭州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浙江省

测试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2001

年

7

月起任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同时担任杭州时瑞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章佳欢先生持有公

司

5,293,657

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4

、周进，女，

196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杭州大学，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 曾任浙江省测试技

术研究所业务科长等职，

2001

年

7

月起任浙江大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

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周进女士持有公司

516,772

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5

、庞志刚，男，

1974

年

8

月出生，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高级程序员。 曾任杭州远大

电子系统公司软件工程师、上海高迪亚电子系统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杭州东冠通信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

兼项目经理，

2006

年

12

月起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副总监、

DVR

产品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庞志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6

、刘晓松，男，

1973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浙江财经学院，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拥有中国注册会

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以及注册税务师专业资格。 曾任浙江东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业务

部部门经理、高级经理。 现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同时担任浙江海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晓松先生持有公司

18

万股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二：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刘宇先生简历

刘宇，男，

1981

年

4

月

30

日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本科学历。

2006

年

8

月进入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 刘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三：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室负责人

陈迎春女士简历

陈迎春，女，

1976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陕西工商学院，大专学历。

2005

年

9

月进入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陈迎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5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以

书面、传真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在公司二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邹进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阎喜魁先生为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阎喜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阎喜魁先生简历见附件。

本决议经监事投票表决，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件：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阎喜魁先生简历

阎喜魁，男，

1947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大专学历。曾任空军四

四七部队政治干事、空军南京疗养院政治处主任、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等职，现任公

司党支部书记。

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阎喜魁先生持有公司

547,897

股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214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3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崔亚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监事。

崔亚民先生将与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崔亚民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附件：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监事

崔亚民先生简历

崔亚民，男，

1974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杭州应用工程技术学院，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曾任浙

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销售中心技术支持部经理等职，现任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中心市场发展部经理、在职党支部书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团委委员等职。 崔亚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